
南京市溧水区南京秦源热电有限公司超标排放被按日计罚

2015 年 1 月 19 日，溧水区环保局检查发现这家公司废气中氮氧化
物超标，溧水区环保局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并于 1 月
22 日送达，1 月 30 日复查后发现其仍然超标。对其第一次超标行为，溧
水区环保局处罚款 3.09 万元，对复查后拒不改正的行为，拟作出 24.72
万元的按日计罚决定，已于 2月 12日下达按日计罚的事先告知书。

史某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涉嫌污染环境

1月，宿迁市宿豫区环保局接群众举报后查处了一个非法收购、处置医
疗废物窝点。经调查核实，宿城区耿车镇大众村村民史某在未取得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情况下，擅自从耿车镇以1.8元／公斤收购医疗废物（一次性
输液皮条、注射针管等）5.84吨，经分拣后粉碎成塑料颗粒出售。现场有10
余位老人徒手分拣医疗废物，院外焚烧医疗垃圾，清洗废水直接外排，严重
污染周边生态环境。依据环保法律法规，宿豫区环保局依法责令当事人史
某立即停止收购、处置医疗废物的违法行为，现场医疗废物送至有资质公
司进行无害化处理。史某上述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
境罪，案件已于1月15日移送公安机关。根据新环法第六十九条及两高司
法解释，目前，涉案人史某已被刑事拘留。

宿迁华毅镀膜玻璃有限公司废气污染物超标排放被限产

1 月，宿迁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这家公司工业废气排放口进行监
督性监测，发现其烟尘超标 2.54 倍、二氧化硫超标 1.61 倍、氮氧化物超
标 5.94 倍。宿迁市环保局根据新《环保法》第六十条、《实施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办法》第五条的规定，责令这家公司采取限产限排措施。目
前，宿迁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正在对这家公司进行复查取样，如果再发现
废气污染物超标排放，就将启动按日计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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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空前
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2014 年是江苏的环境执法“规范
年”，从执法频次、处罚数量、司法联
动，以及曝光、约谈、信访化解等来看，
2014 年也是近 10 年江苏环境执法力
度最大的一年。

据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介
绍，2014 年江苏环保部门共出动执法
人员 65 万人（次），检查企业 26 万厂

（次），密度之高史无前例；立案查处环
境违法案件 5463 起、处罚金额 2.3 亿
元，同比上升 21%和 16.5%，立案数和
处罚额均占全国 1/10；排污收费总额
达 20.75亿元，连续 14年居全国第一。

这一成绩得益于近年来江苏多措
并举，强化环境监管执法。

2014年江苏省环保部门会同公安
部门，出台加强环境执法衔接配合的21
条，侦办涉嫌环境犯罪的案件139起，其
中环保部门移送75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414人，同比上升170%和71%。

江苏省环境监察局每个季度在媒
体公开曝光一批环境违法案件，2014年
先后对外公布 37起典型案例。公开环
境违法案件成为常态，形成了一项制度。

2014 年 10 月，江苏省环保厅出台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约谈暂行办法》。

明确对未完成或难以完成污染物总量
减排、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危险
废物管理等环保目标任务的；环境质
量明显恶化，或存在严重污染环境、威
胁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隐患，
发生或可能发生严重生态和环境问题
等 11 种情形，经环境保护部或江苏省
环保厅现场核查都可以进行约谈。

2014 年，江苏省环保厅先后约谈
地方政府领导 41 人次，进一步加大了
督政力度。

此外，江苏还进一步强化环境监
管网络体系建设。以连云港市为例，
为加强沿海化工园区整治，连云港市
专门成立沿海化工园区环境保护督查
中心，9 名工作人员进驻化工园区，全
天候开展环境监管与督查。

目前，对化工园区的环境监管，形
成了由连云港市环保局、市化工园区
环保督查中心及县区环保局、县区环
保局园区环保分局构成的四级环境监
管网络。

突出主业
查办环境违法案件

记者了解到，为落实新《环保法》
和《通知》精神，江苏省环保厅起草了
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实施意见，将在
报请江苏省政府通过后正式出台。

“环保职能无论怎么改革、无论怎
么定位，监管执法都是我们的主业，都
是最大的责任田。环保要想树威立
信、要想社会鼓掌、要想群众点赞，必
须依靠严格而规范的监管执法。”陈蒙
蒙说。

如何厘清环境监管执法的边界和
责任，一直是困扰环保部门多年的问题。

对此，陈蒙蒙表示，要抓住落实新
《环保法》和《通知》的重大契机，报请
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进一步明确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的规定，分清企
业直接责任、党委政府主体责任、部门
管理责任、环保监督责任和司法制裁责
任，尤其是要强化生产者的治污责任，
以及工业、农业、交通、城乡建设等各个
行业主管部门的污染防治和管理责任，
使其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推进会现场，各市县环保部门分
管局长、环境监察支队、大队长纷纷建
言献策，“建议尽快出台江苏省统一的
查处环境违法案件的工作规程”，“建
议公布一批不同类型环境违法案件查
处的样板案例”，“建议各地都要制定
执法业务培训学习计划，提高大家的
执法能力和水平。”

当前，江苏正在深入开展环境保
护大检查，采取企业自查、市县检查、
省级督查的方式，突出重点行业、重点
园区和重点排污单位，对其环境守法

情况进行大排查、大摸底。
陈蒙蒙表示，对于大检查的成果，

环保部门将充分应用、一企一档，建立
统一规范、动态更新的污染源监管信
息平台。

江苏省环保厅副厅长柏仇勇指
出，环境监管执法要在“五个一批”上
下功夫，要处罚一批、查封扣押一批、
停产限产一批、挂牌督办一批、公开
曝光一批。真正做到打击一家、震慑
一片、教育一方的效果，使违法企业
在环保部门强大的打击违法行为攻
势下，不想、不能、不敢进行环境违法
行为。

在苏南、苏中、苏北三地的环境监
管执法推进会现场，三位督查中心主
任单体华、戴明忠、成杰异口同声：“我
们开会之前，江苏省环保厅要求，在确
定的时限之前，如果某个地区没有查
办案件上报上来，全省的执法力量将
直接到这个地区进行大检查，看看是
不是真的没有问题。”

苏中督查中心主任戴明忠认为，
从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开始，40 多年来，中国的环保事业一
直在探索。新《环保法》是 40 多年铸
就的良法“利剑”，环境监管执法工作
经过几代人努力，至今已经积累了丰
富经验，因此要树立环保督查执法的
自信，用好这部良法、这把利剑。

江苏执法稳准狠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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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记者
日前从山西省太原市环保部门获悉，
作为环境保护部首批试点城市，太原
市 12369 环保微信举报平台已于 3 月
15日开通，并投入试运行。

市民只需动动手指，通过 12369
环保微信举报管理平台，就可以文字、
语音、图片定位等形式，向当地环境主
管部门投诉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

据了解，为拓宽举报渠道，加大监
督力度，扩大公众参与，维护和保障人
们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环境保护部
在原有“12369”环保举报热线基础上，
将于今年 6 月 5 日在全国正式启用微
信举报平台，开通“12369”环保微信举
报，并将重庆、哈尔滨和太原 3 个城市
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其中，太原市定
于 3 月 15 日开通试运行微信举报平台

“12369 环保举报”。
“市民可以通过拍照片、发语音、

写文字的方式，将‘有图有真相’的举
报内容发到微信举报平台上，也可以
提出自己对环保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太原市环境监察支队李吉生支队长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举报人也
可通过这个平台，全程跟踪，及时了解
投诉事项的处理结果。

据介绍，市、县（区）二级微信管理
平台将在 2 个工作日内，对微信管理
平台接收的举报事项先进行人工审
核，由本级环保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审
核决定是否受理。

属于环保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反映
环境污染问题、环境违法行为和生态
破坏现象的应予受理，并按要求在微
信管理平台录入处理信息，并及时批
转相关责任部门进行查处。

对于问题咨询、合理意见建议或
其他未受理事项，应及时在微信管理
平台录入答复意见及相关建议。

对已受理的环保微信举报，执法
人员将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理，并与留
有真实联系方式的举报人及时联系，
进一步核实确认举报内容及举报事
实，便于现场查处工作的开展。

环保微信举报自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本级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
长办理期限，并在微信管理平台录入
延 期 理 由 ，但 延 长 期 限 不 得 超 过 30
日。

李吉生说，“环保微信举报事项办
结后，应由本级环保主管部门分管领
导审核，签字确认同意回复后，及时把
办理结果录入平台，并选择办结操作，
通过微信举报平台将办结情况回复举
报人。”

太原市环保部门负责人表示，此
次 12369 环保微信举报平台的开通，
将与 12369 环保举报热线相依托，成
为及时有效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举报
途径。太原市各级环保部门将健全微
信举报信息保密管理制度，对举报人
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同时，环保部门
对微信举报的情况将定期进行统计、
分析、汇总，并向社会公开。

太 原

微信举报平台
试运行

本报讯 安徽省肥东县环保局日
前依据新《环保法》，对肥东县雅迪阳
光门业有限公司、合肥市量宽景观设
备有限公司等 4 家环境违法企业，分
别进行责令停产、实施处罚和查封，严
厉打击了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

据了解，肥东雅迪阳光门业有限
公司未履行环评审批手续、未落实污
染防治设施、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
收 擅 自 生 产 ，喷 漆 气 味 严 重 污 染 环
境，群众投诉不断。肥东县环保局曾
下文责令其停产整改，然而企业置若
罔闻。

新法实施后，肥东县环保局以违
法排放喷漆废气等有害物质为由，依
据新《环保法》第二十五条和《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环
境保护部令第 29 号）第四条第一项的
规定，下达查封决定书，对这家企业配
电柜实施就地查封。目前，配电柜处
于封存阶段，企业已停产到位。

合肥市量宽景观设备有限公司，
未履行环评审批手续、未落实污染防
治设施，酸雾和喷漆废气无序排放，酸
洗 废 水 直 排 雨 水 管 网 ，严 重 污 染 环
境。2015 年 1 月 21 日，肥东县环保局
下文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停产期间，
补办环评审批手续，按照环评审批文
件要求认真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经验
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此外，肥东县环保局还依据新《环
保法》对合肥金枪鱼木业科技有限公
司、合肥博伟家具制造有限公司进行
了行政和罚款处罚。 潘骞 周家林

本报讯 为加强对堆场料场扬尘
污染治理，山东省茌平县环保局日前
组织执法人员对 4 家企业堆场、料场
进行检查，并分别下达了责令停业整
治通知书，给施工电盘贴封条，要求企
业停业整顿。

据了解，茌平县大部分企业堆场、
料场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给周围环境
带来严重污染。此前，茌平县环保局
曾要求企业对堆场料场进行限期整
改，主要道路 100 米以外，同时增加抑
尘措施，效果一直不好。新《环保法》
实施后，茌平县环保局行使新法赋予的
查封、扣押权，严肃整顿不达标企业。

这也是聊城市环保部门首次查封
环境违法企业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备
设施。

执法人员说，环保部门通过行使
查封、扣押权，能在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的第一时间采取控制污染的有力措
施，防止污染蔓延，在制度上填补了

“发现污染、尚未处罚”的空档期，改变
了以往环境执法“慢半拍”的情况。

王文硕 沈潜

本报讯 贵州省黔东南州环保局、
黎平县环保局日前联合公安部门查封
了黎平县一家非法排污工业硅加工企
业。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黔东南
州首个依据新法现场查封的企业。

为把新《环保法》落到实处，黔东
南州环保局日前联合公安部门开展了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在联合
黎平县环保局和公安部门现场检查
中，发现一家工业硅加工企业未正常
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冶炼现场浓
烟滚滚，大量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周围粉尘犹如雪花飞舞，执法人员依
据新《环保法》现场查封了这家企业的
生产设备。目前，相关负责人也被移
送黎平县公安机关。

“以前执法人员即使发现违法排
污行为，也不能直接查封违法排污企
业,要经过笔录、立案等程序,再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光走程序就要需一两
个月时间，严重影响了执法效果。”参
与此次执法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期
间若企业继续生产,也不能立刻阻止
污染，执法人员只能‘干瞪眼’。新《环
保法》的实施让执法人员得心应手，改
变了以往环境执法中无奈的局面。”

黄运王绍旋

肥 东

执法不再“没办法”

黔东南州

执法不再“干瞪眼”

聊 城

执法不再“慢半拍”

多地环保部门首用查封权

本报讯 河南省安阳县水冶镇一
耐火材料厂因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
施 、违 法 排 放 污 染 物 ，违 反 新《环 保
法》，日前相关负责人被公安机关行政
拘留。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安阳市向
污染宣战打响的第一枪。

据了解，为巩固蓝天工程环保行
动活动成果，安阳县蓝天工程环保行
动总指挥部成立了特别行动检查组，
将县环保局 24 名骨干人员和县公安
局几十名民警进行联合穿插分成 3 个
组实施环保夜查。

在安阳县代号为“蓝剑”行动的突
击检查中，第三检查组在对安阳县水
冶镇某耐火材料厂进行检查时，发现
这家公司导热油炉配套的静电多管除
尘器和与球磨机配套的袋式除尘器停
运后，公司生产主管环保负责人吴某
某在未向环保部门报告的情况下，擅
自指令工人继续生产.

吴某某的行为已涉嫌通过不正常
运行防治污染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违
法排放污染物，违反了新《环保法》第
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依据新《环保
法》和《行政主管部门适用行政拘留环
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规定，对吴某某
实施行政拘留处罚。 睢晓康

安 阳

违法企业负责人
被行拘

3 月 1 日，几乎在同一时间，江苏
省环保厅苏南、苏中、苏北三个督查中
心主任，把环境督查通知书送到分辖
各市分管环境执法的副局长手中。

这是江苏实施新《环保法》强化环
境监管执法推进会的一幕。

会议现场，苏南督查中心向苏南
4 市 交 办 、督 办 了 30 件 环 境 违 法 问
题。苏中督查中心向苏中 3 市交办了
37 个问题、16 项督查事项。苏北督查
中心向苏北 5 市交办、督办了一批案
件。

这也是江苏近年来加大重点环境
违法案件查处的一个缩影。

新《环保法》颁布，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下发后，江苏环保部门
迅速行动、果断出击，严厉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

截止到 2 月底，全省环保部门立
案处罚 481 件，处罚金额 1857.3 万元，
停产限产 66家。

环保督查人员在排污口现场取样环保督查人员在排污口现场取样。。
顾宇辉摄顾宇辉摄

昆山市电镀加工作坊废水直排被查封扣押

2 月 4 日，昆山市环保局和公安部门联合检查发现，位于张浦镇增

光村杨树庄有未经环保审批同意，擅自建设的电镀加工作坊，并正在
进行滚镀锌生产，且未配套废水处理设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未
经任何处理，直接通过车间地面和围墙缺口，排入房屋南侧化粪池后
进入菜地水沟，最终排入河道。针对这处电镀加工作坊的违法行为，
昆山市环保局实施了查封扣押，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停止擅自
建立的滚镀锌生产。

昆山市欣谷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超总量排放被限制生产

1 月 8 日，昆山市环保局组织执法检查，对该公司排放水采样，经监
测分析和总量核算，证实其化学需氧量实际日均排放量为 1.14kg，超过
审批规定化学需氧量 0.83kg 的日均最高允许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此
外，该公司 2014 年实际排放工业废水水量为 2366 吨，也超过审批规定
500 吨的排水总量限值。针对企业超总量排污的违法行为，昆山市环
保局根据新环保法第六十条、《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五条的
规定，责令该公司采取限制生产措施，并进行了行政处罚。目前，该公
司及时采取了限产措施，并落实了办法中提及的信息公开等要求。

扬州新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废水排放超标被限制生产

2 月 14 日，高邮市环保局在执法检查时对这家公司雨水和污水总
排口进行采样，经监测分析，雨水排口 PH 超标，化学需氧量超标 2.14
倍，氨氮超标 1.28 倍，总铁超标 26.2 倍；污水总排口废水总铁超标 2.53
倍。针对这家公司超标排污的违法行为，高邮市环保局根据新《环保
法》第六十条、《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五条的规定，责令这家
公司采取限制生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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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通报三起典型违法案件

新《环保法》“长牙”“任性”企业伏法三军齐发 利剑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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